广住建〔2020〕7号

广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加强春节前后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暨
扬尘治理工作的通知

各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经开区建环局，市级在建项目建设、监理、施工单位：

为切实加强2020年春节前后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暨扬尘治理工作，增强全市建筑企业和从业人员安全意识，推进安全大检查工作持续深入开展，有效防范建筑安全生产事故，实现全年安全生产形势的良好开局，根据市委办、市政府办《关于做好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》(广委办发电〔2019〕15号)精神，在春节前后决定开展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暨扬尘治理检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加强隐患排查治理

春节临近，施工人员流动频繁、人心浮躁，加之近期低温冰冻天气，各项目责任主体要充分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，立即开展一次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。重点包括深基坑、高边坡、临边洞口、建筑起重机械、悬挑脚手架、高支模、施工用电、高处坠落等，对发现问题要即查即改，确保春节前施工安全。

二、严防消防安全事故

各项目责任主体要迅速开展针对现场消防器材、消防水源、专兼职消防人员、临时设施、以及易燃易爆危险品的储存、使用管理、应急预案等内容的专项检查。严禁现场作业人员采用明火取暖，强化办公区、生活区用电、动火的安全管理。春节停工前应确保切断电源并关好生活区、办公区门窗。

三、落实扬尘治理工作

按照2020年1月2日 “全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视频会”要求，对建筑工地逐一对标落实扬尘防治措施。春节停工前对易产生扬尘的建筑材料、裸土进行全面覆盖。

四、强化值班值守工作

要提早安排节日值班工作，落实节日值班人员，并将名单报送至工程项目所在地质安站，对春节期间确需加班的工程项目，企业必须落实领导带班制度，并将工程名称、带班领导等相关信息一并上报。值班人员应严格执行工地现场门卫制度，严禁无关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随意进出工地。严禁在建筑工地燃放烟花爆竹，做好防火、防盗和防止意外事故工作。值班人员保持手机24小时畅通，确保春节放假期间管理信息畅通。

五、严把节后复工关口

（一）各项目责任主体应高度重视节后复工安全生产和扬尘治理工作，认真贯彻各级有关安全生产和大气污染治理指示精神，强化安全生产和扬尘治理主体责任。扎实开展节后职工安全生产培训教育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扬尘治理措施等工作。

（二）对于符合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复工条件的，由建设单位组织各方共同验收，验收合格后填写《建筑工程春节后安全检查复工审批表》，报审后方可复工。未组织开展上述工作的一律不得复工。

（三）在复工检查共同验收合格后一个工作日内，将《建筑工程春节后安全检查复工审批表》报工程项目所在地质安站备查，并将对节后复工安全检查、隐患整改、人员到岗履责等进行抽查，对于人员到岗履责不到位、职工安全教育不到位、节后复工安全检查隐患整改不到位、扬尘治理工作不到位的项目，一律不得复工。

各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经开区建环局要加强对节后复工安全检查工作的督查，对未经安全检查擅自施工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擅自复工的企业，要加大执法惩处力度，确保我市建筑安全生产形势平稳。
附件：建筑工程春节后安全检查复工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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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建筑工程春节后安全检查复工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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